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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

 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682

号)、《关于发布<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>的公

告》(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)规定，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

有限公司按照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》

及其批复意见(环审〔2014〕77号)要求，对工程环境保护设

施及措施等进行了自查，并于 2020年 9月 22 日在杨房沟水

电站组织召开了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蓄水阶段环境

保护验收会议。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，由雅砻江流域水电

开发有限公司、北京中环格亿技术咨询有限公司、中国电建

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、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

防护院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西北有限公司、长江委

杨房沟总承包监理部、中国水电七局˙华东院雅砻江杨房沟

水电站设计施工总承包联合体等单位代表以及特邀专家组

成。验收工作组成员名单附后。 

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，环境保护设施及

措施落实情况，认真查验了环境监理工作总结报告、施工期

环境保护总结报告及工程环境保护设施等相关资料；听取了

建设单位关于工程进展情况、调查单位关于验收调查情况的

汇报，以及环评、设计、环境监理、环境监测等单位的相关

情况汇报。经过认真评议，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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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杨房沟水电站坝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木里县

境内的雅砻江中游河段上，是规划中雅砻江中游河段的第六

级水电站，上距孟底沟水电站 37km，下距卡拉水电站 33km。

工程的开发任务以发电为主，电站总装机容量 150万千瓦（4

台 37.5万千瓦）。工程枢纽主要由挡水建筑物、泄洪消能建

筑物、引水发电建筑物和集运过鱼系统等组成。工程采用堤

坝式开发，挡水建筑物采用混凝土双曲拱坝，最大坝高 155

米。水库正常蓄水位 2094 米，相应库容 4.558 亿立方米，

死水位 2088 米，调节库容 0.538 亿立方米，具有日调节性

能。 

2014年 3月 31日，原环境保护部以环审〔2014〕77号

文对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》进行了

批复；杨房沟水电站于 2015年 7月 13日正式开工建设，计

划于 2021年 1月 1日开始蓄水，2021年 6月 30 日蓄至死水

位 2088m，2021年 7月首台机组投产发电，2024年工程竣工。 

环评阶段，工程静态总投资 148.05 亿元，其中环境保

护静态总投资 5.18亿元。截止 2020年 7月，工程已累计完

成环境保护投资 3.09亿元，占工程静态总投资的 2.09%，占

环境保护静态总投资的 59.66%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

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 号），杨房沟水电站的性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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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、环境保护措施等均与环境影响报告

书及其批复内容基本一致，工程不存在重大变动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

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批复要求，严格执行

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。开展了环境保护设计和论证，形

成了环境保护总体设计报告。 

（一）施工污染防治措施 

施工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采用专用设施或设备进行处

理，处理后回用。通过采用低尘工艺和除尘装置、散料封闭

运输、道路硬化养护、洒水降尘、机械车辆定期检修、施工

区域绿化等措施对施工大气污染进行防治。通过合理安排施

工时间、合理布置交通运输线路、选择低噪音设备和工艺、

采用封闭生产等措施减少施工噪声影响。施工期生活垃圾经

集中收集后交由冕宁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管理站处理；施

工弃渣全部运往渣场集中堆放；建设了危险废物暂存间，与

有资质的单位签订处置及转运协议，定期处置废机油等危废。

工程采取的各项施工污染防治措施效果满足环评文件要求。  

（二）水环境保护措施 

工程施工期间通过导流隧洞过流，未对坝址下游水文情

势产生影响。根据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下闸蓄水规

划报告》，工程蓄水期间通过生态泄放底孔和泄洪中孔向下

游泄放生态流量，与环评及批复要求一致。工程生态流量监

控系统计划于 2020年 11月建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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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 2020 年 7 月，杨房沟库底清理工作已全面完成。

并取得了甘孜州、凉山州人民政府向四川省人民政府出具的

移民验收请示文件。 

（三）生态保护措施 

1.水生生态 

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开展了鱼道专项设计工作，开展了实验生态学和鱼道式

集鱼系统水工模型实验研究，2020年 4月通过了水电水利规

划设计总院审查；杨房沟水电站采用“鱼道集鱼+升鱼装置

提升+运鱼车转运+集运鱼船放流”的形式集运过鱼；原计划

下游集鱼鱼道、转运设施在蓄水前建成，上游停靠平台在蓄

水至死水位前建成，上游集运鱼船在 2021 年 6 月具备下水

条件，受疫情影响，过鱼设施建设略有滞后，但基本不影响

2021年过鱼季节投入使用。 

建设单位委托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开展了鱼类增殖放流站专项设计工作，2015 年 10 月通

过了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审查。杨房沟鱼类增殖放流站于

2016年 11月 1日开工，2018年 10月 29日启动运行，2017

年、2018 年通过购买鱼苗的方式进行了放流，2019 年起实

现了自主增殖放流，2017 年至 2020 年，鱼类增殖放流站已

累计开展 4次放流活动，历次放流数量满足环保总体设计及

初步设计放流要求。 

根据《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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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农业农村部通告〔2019〕4号），本工程所在雅砻江为长江

一级支流，纳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，实施全面禁捕。 

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0年 5

月编制完成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库尾生境修复建设

方案》，结合实地踏勘本次设计选定孟底沟坝下 2.0~2.5km

和 3.0~3.7km 两处放置人工鱼巢，根据建设方案将于 2021

年 4月实施首次投放。 

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0年 9

月编制完成了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支流（三岩龙河）

生境修复建设方案》，目前该方案正在审批过程中，后期将

根据审批意见修改完善《建设方案》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底

完成三岩龙河生境修复工作。 

2.陆生生态 

施工期间通过加强管理、采取宣传等方式落实了施工期

陆生生态保护措施。工程施工期间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开

展了相关工作，设置了上铺子沟弃渣场、中铺子弃渣场，工

程弃渣送往渣场堆放；工程施工阶段设置了专门的表土堆存

场，收集和存放施工区表土，用于施工结束后开展生态修复

工作。 

（四）人群健康保护措施 

电站建设了医疗站，医疗废弃物分类收集、处置；业主

综合食堂及各参建单位制定了食堂环境卫生管理制度并挂

牌上墙，工作人员持健康证上岗，定期对食堂用品进行消毒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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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四川省西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定期对生活用水水质

进行检测，保障了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；各参建单位定期组

织施工区工作人员进行卫生检疫。 

（五）环境风险防范 

建设单位组织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

公司编制完成了《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工程突发环境事件应

急预案》，并在木里县生态环境局备案；定期开展了宣传、

培训及应急演练；根据施工期监理资料以及走访相关部门，

工程自开工以来未发生环境风险事故。 

（六）环境管理与环境监测 

杨房沟水电站在建设过程中设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机构，

制定了施工期环境保护制度和办法，实施了环境监理。按照

环评文件和批复要求，同步落实了环境监测、生态监测、人

群健康监测以及水土保持监测。 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

（一）施工环境影响 

施工期开展的监测结果表明，工程施工产生的废污水、

废气、施工噪声等基本满足相应排放标准限值的要求；枢纽

施工区周边的大气环境、声环境等均满足相应质量标准的要

求。 

（二）水环境影响 

工程施工期间采用导流隧洞过流，没有造成河道断流，

坝址下游水文情势与上游来水状态基本无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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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四川省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下闸蓄水规划报告》，

工程蓄水期间通过生态泄放底孔和泄洪中孔向下游泄放生

态流量，对下游用水不会造成明显影响。 

工程施工阶段采取的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有效，本工程

未对涉及江段地表水水质产生明显影响。 

（三）生态环境影响 

现阶段生态调查结果表明，杨房沟水电站工程建设未对

涉及江段水生生态系统和陆生生态系统产生明显不利影响。 

（四）环境风险 

工程建设期间未发生突发环境事件。 

四、建议 

1.加强工程运行调度管理，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，切实

保障蓄水初期及运行期下泄生态流量不低于 145 立方米/

秒～179.2立方米/秒，满足下游河段生产生活用水及生态流

量要求。 

2.加强已建环保设施的运行维护，确保达标稳定运行。 

3.加强鱼类增殖放流站运行管理，有序推进青石爬鮡、

黄石爬鮡、中华鮡、松潘裸鲤等鱼类的人工繁殖科研工作。 

4.加快过鱼设施建设，确保在 2021 年主过鱼季节投入

使用。工程过鱼设施建成后应制定详细的运行调度和操作规

程，并落实各项监测和监控措施，保证过鱼设施的正常运行。 

五、验收结论 

杨房沟水电站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，按照环境保护“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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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”要求履行了环境管理责任，未发生重大变动，按照环

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文件提出的蓄水阶段环境保护要求，配

套建设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设施，落实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，

环境保护设施及措施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，工程环境保

护档案资料齐全，不存在“国环规环评〔2017〕4 号”文中

规定的不得通过验收的 9种情形，满足蓄水阶段环境保护要

求，符合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条件，同意通过工程蓄水阶

段环境保护验收。




	杨房沟水电站工程蓄水阶段环境保护验收意见（终稿）
	Ad01DESKTOP_20201026_023747_001

